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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14 年度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計畫 

114/3/12 

壹、緣起 

   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4條明定：｢政府及公私立機構、團體應協助兒童及少

年之父母或監護人，維護兒童及少年健康，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，對於需要保

護、救助、輔導、治療、早期療育、身心障礙重建及其他特殊協助之兒童及少

年，應提供所需服務及措施」，同法第 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，直轄市、縣(市)

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、自治法規與方案之規劃、釐定、宣導及執行事項，係為

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掌理事項；再按同法第 12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，兒童

及少年福利經費之來源為各級政府年度預算及社會福利基金。 

    中央政府業於 84 年 3 月 1 日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制度，對於重大傷病者

予以免除醫療費用部分負擔，但對於易受疾病侵襲的兒童，則並無額外補助或

津貼。有鑑於兒童對疾病感受性高，亟需醫療之悉心照護，臺北市乃全國首善

之都，爰按前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立法精神及各項規定，自 84 年 12 月 25 日起

開辦｢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計畫」。 

    本補助開辦以來，歷經多次更新精進。原以 3歲以下兒童為補助對象，90

年 2 月 1 日起實施兒童醫療補助新制，新增臺北市 6歲以下兒童、及特殊或弱

勢族群相關補助；為鼓勵生育，自 96 年 1 月 1 日起再新增第 3胎以上 6歲以下

兒童就醫掛號費補助，並自 96 年 12 月 1 日起，更名為｢臺北市第 3胎以上 6歲

以下兒童醫療補助計畫」，增加門診、急診及住院之健保部分負擔費用補助，以

提升民眾使用意願，並確實減輕生育子女數較多家庭之經濟負擔。108 年 10 月

1 日起，為響應本府節能減碳政策，停發紙本證卡，改由醫療院所直接於資訊

系統查詢，符合補助資格者即辦理本計畫各項費用補助，達到便民及智慧 e化

之成效。 

    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，因應提供更友善育兒環境之政策方向，縮短補助對

象設籍時間限制，以增進本市兒童享受醫療福利的機會。截至 113 年 12 月 31

日共有 317 家特約醫療院所參與本計畫，一起守護孩童的健康。 

貳、目的及重要性 

一、促進兒童正常發展： 

(一)提升兒童預防保健服務使用率，促進兒童健康。 

(二)若患有各項急慢性疾病或有早期療育轉介等需求，能早期發現，早期

治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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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減輕家庭經濟負擔，鼓勵民眾必要醫療不要省： 

(一)增進醫療服務可負擔性：降低或免除兒童住院治療的部分費用，確保

孩子在遇有急症、重症情形，或住院期間，皆能夠獲得必要的醫療照

護，而不因經濟原因影響治療。 

(二)消弭健康不平等：落實弱勢族群之健康權。 

三、鼓勵院所提供服務：民眾適當就醫有助維持院所營運，進而促使兒童獲得

優良的醫療環境。 

參、主辦單位及配合辦理單位 

本計畫補助機關為臺北市政府衛生局(以下簡稱衛生局)，配合辦理單位為

本市兒童醫療補助特約醫療院所。 

肆、行政表單印製： 

一、行政表單印製期程：114 年 4 月 1 日至 114 年 4 月 30 日。 

二、辦理行政表單：表單印刷包含安全健康諮詢表、兒童醫療補助宣導海報、

兒童醫療補助宣導三折頁、退費申請表、領據收據等。 

伍、特約實施內容： 

一、醫療院所特約期程：114 年 5 月 1 日至 114 年 6 月 31 日 

二、實施內容：印製醫療院所兒童醫療補助合約書、兒童醫療補助業務手冊、

兒童醫療補助特約醫療院所標誌。 

陸、計畫實施內容 

一、補助對象： 

(一)第一類補助對象：設籍本市未滿六歲之兒童，且其父、母或監護人之

其中一人，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連續滿十個月者。 

(二)第二類補助對象： 

1. 設籍本市未滿六歲之兒童，且具臺北市政府社會局(以下簡稱社會

局)核定之低收入戶身分者，或經社會局核定之特殊個案、特殊境

遇家庭之兒童。

2. 設籍本市未滿十二歲之兒童，且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罕見疾

病患者， 或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者。

3. 設籍本市未滿二歲之兒童，且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特約

醫院出生或治療之極低體重兒童。

(三)第三類補助對象：設籍本市未滿六歲之兒童，其戶籍登記為同一父親

或母親所從出，且依出生年月日排序計算之第三位以上子女。 

(持有第 3(含)胎以上兒童證明資格，仍需申辦第一類兒童醫療補助資

格，方能享有第一類及第三類兒童之補助內容) 

二、補助項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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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第一類補助對象： 

1. 急診掛號費及健保急診部分負擔費用。

2. 七次兒童預防保健門診掛號費及健康諮詢費。

3. 住院之健保部分負擔費用。

(二)第二類補助對象： 

1. 門診掛號費及健保門診部分負擔費用。

2. 急診掛號費及健保急診部分負擔費用。

3. 七次兒童預防保健門診掛號費及健康諮詢費。

4. 住院之健保部分負擔費用

5. 醫療費用自付額。(金額核實給付並以每人每日1000元，全年

14,000元為上限) 

(三)第三類補助對象： 

1. 門診掛號費及健保門診部分負擔費用。

2. 急診掛號費及健保急診部分負擔費用。

3. 住院之健保部分負擔費用。

柒、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

一、經費來源：114 年醫療保健福利業務-醫療福利計劃-兒童醫療補助 

二、本計畫執行期間 114 年計各項經費編列詳如下表。 

計畫內容 細項 金額 數量/單位 說明 

醫療補助費 補助兒童醫療（門診、急

診、住院）及七次健康檢查

之相關費用。 

58,312,000 1 批 辦理本市兒童醫療補助及低收入

戶、清寒、重症、罕病及第 3胎

以上等兒童醫療補助費用。 

12 區健康

中心醫療補

助行政表單

1. 安全健康諮詢表 

2. 宣導單張三折頁 

3. 資格貼紙 

4. 退費相關申請表 

5. 領據收據 

6. 宣導相關單張海報 

7. 申請委辦書 

149,500 1 批 提供 12 區健康服務中心，兒童

醫療補助行政表單印刷及相關宣

導海報。 

兒童醫療院

所補助特約

1. 工作手冊 

2. 特約標誌 

3. 兒童醫療補助特約合約書

4. 郵寄包裝及行政管理 

147,500 1 批 辦理兒童醫療補助特約醫療院所

辦理簽約事宜印刷。 

雜支 12 區健康服務中心郵資 80,880 1 批 12 區健康服務中心郵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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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計 58,689,880

捌、實施期程【甘特圖】 

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月 10 月11 月12 月

新兒童醫療補助資訊系統客服教育訓練   

12 區健康服務中心新兒補系統教育訓練   

新兒補系統上線   

郵寄行政表單(12 區及醫療院所)             

114 年醫療院所簽特約             

辦理系統核銷案件             

辦理申請院所補助申請案件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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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近年兒童醫療補助補助人次及經費執行情形 

項目/年度 112 年 113 年 

人數/

次 

出生人口數 16,027 17122

第一類資格數(設籍滿兩年) 12021 12613

第二類資格數(重大、罕病、低收) 538 577

補助人次數 162,340 126,403

持有資格人數 60146 74,619

執行 

經費 

核定預算數 48,600,000 48,600,000

實際預算數 48,600,000 48,600,000

實際執行數 
43,603,708

(90.62%)

41,218,374

(85.28%)


